
2月28日上午，记者从市政府新闻
办召开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获悉，新修
订的《青岛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25年3月1
日起施行。《办法》对维修资金管理工作
重点、权责关系、使用监管等相关条款
进行优化，健全和完善了维修资金管理
体系，优化和丰富了维修资金使用流
程、形式等，以更好地服务我市城市品
质提升。

商品房维修资金交存更规范

针对商品房维修资金存用不均衡
问题，尤其是维修资金使用逐年增长趋
势，《办法》加强商品房维修资金归集。
商品房购房人在房屋交易合同网签时
交存维修资金。截至竣工交付尚未售
出的商品房屋，由建设单位交存首期维
修资金。交存标准与我市现行标准保
持一致，确保政策执行稳定性、连续
性。建立维修资金持续补充机制，明确
业主房屋账户内的维修资金余额不足
首期交存额30％的，相关业主应当及时
续交，保障维修资金动态补充。

根据法规政策规定和我市建筑安
装成本测算，目前，配备电梯房屋按照
建筑面积 133 元/平方米标准交存，未
配备电梯房屋及配备电梯且未设地下
车库底层房屋按照 51 元/平方米标准
交存。市本级（包括市南区、市北区、
李沧区、黄岛区、崂山区、城阳区）维修
资金归集、账户管理和使用监管工作
由市城市管理局负责，各区维修资金
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辖区维修资金的
使用申请受理、方案审核等日常管理

工作。即墨区、胶州市、平度市、莱西市
维修资金主管部门按照规定负责本辖
区维修资金的归集、账户管理和使用管
理等工作。

针对公房维修资金管理主体分散
等问题，《办法》明确由售房单位或者管
理单位核对维修资金本金、利息，按照
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后，移交至房屋所
在地维修资金主管部门管理。对出售
公有住房的，售房单位、购房人仍按售
房款的 20%和 2%交存公房维修资金，
以保持前后政策衔接。

表决比例下降为“双三分之一”

为提高房屋维修资金使用效率，
《办法》压缩了业主使用资金表决比
例。资金使用表决比例由原来的“占面
积及户数比例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
主同意”修改为“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
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
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的
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
决人数过半数业主同意”。简单来说，
维修资金使用环节的“核心”节点进行
了优化和提质，决策比例由“双三分之
二”下降为“双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办法》还大幅度精简维
修资金使用现场查勘和竣工验收等环
节节点的工作时限，有效推动维修资金
使用流程提质增效。街道办事处不再
参与维修资金使用现场查勘等工作，区
维修资金主管部门也不再参与竣工验
收等工作，改由组织实施主体自行组织
维修、更新、改造和竣工验收。一般程
序使用申请5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成，应

急使用程序3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成。
结合以往工作经验，针对维修资金

使用单次表决程序繁琐，表决组织时限
较长等问题，《办法》在现有维修资金使
用“一事一议”的基础上，增加“多事一
议”的方式。业主可以通过召开业主大
会的方式，一次投票表决多个需要经常
维修的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维修
项目，时限是不超过连续2年。

7类情形可应急使用维修资金

《办法》明确了 7 类可以应急使用
维修资金的情形。例如：屋顶、外墙严
重渗漏的；电梯发生故障影响正常使用
的；消防设施发生故障影响正常使用
的；建筑外立面装饰和公共构件严重脱
落松动的；玻璃幕墙炸裂的；排水管道
堵塞或者爆裂，影响正常使用的；危及
人身安全、房屋使用安全和公共安全的
其他紧急情形的。

为提高应急资金使用效能，《办法》
将维修资金应急使用备案、审核时限分
别压缩为 2 个工作日和 3 个工作日，并
对组织主体组织代修及先行垫付资金
进行维修、更新和改造等作出规定，确
保发生紧急情形能够及时抢修，消除安
全隐患。待应急维修完成后，组织主体
应当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工程验收情
况、工程费用的结算以及分摊情况等，
且公示时间不少于5日，充分保障广大
业主知情权。

探索维修资金使用+保险制度

我市积极探索维修资金使用+保

险制度。城市管理部门将鼓励和引导
业主通过召开业主大会决策方式，使用
维修资金购买电梯等共用部位、共用设
施设备保险。2025年，城市管理部门将
重点推动使用维修资金购买电梯保险，
提升电梯维修效率，提高维保标准，维
护业主生命和财产安全。

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
为资金使用提供支持

目前，青岛市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
台已与青岛市维修资金管理系统打通，
业主、业主委员会、居委会、街道办事
处、物业服务企业均可以通过平台端口
随时查看个人或辖区维修资金实时情
况。全市已有800多个小区，通过智慧
物业平台业主电子投票系统完成了包
括维修资金使用在内的业主共同决定
事项的电子投票表决。同时，通过维修
资金系统，维修资金账户开立、房屋信
息挂接等业务也已经实现了不见面线
上办理，基本实现了让信息多跑路，办
事主体少跑腿。

为加强信息公开和监督管理，目前
全市已有工商银行、青岛银行、招商银
行等十余家维修资金专户管理和收取
银行，负责实施维修资金归集、定期保
值增值存放和资金使用划转等方面业
务。城市管理部门还创新建立了维修
资金使用造价咨询单位库，为资金使用
金额达到一定标准的维修项目无偿提
供造价咨询服务，全面守牢维修资金使
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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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策略改善停车环境

为统筹配置城市停车资源，加
快补齐停车供给短板，优化停车秩
序环境，推动城市停车系统高质量
发展，积极响应《青岛市停车场条
例》要求，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导
下，结合全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
制，我市开展《青岛市停车场专项规
划（修编）》编制工作。

从规划版图来看，其覆盖面广
且有针对性。一方面涵盖青岛市中
心城区；另一方面聚焦轨道交通三
期线路站点周边1公里范围，借由轨
道交通的辐射带动，串联起城市的
脉络。中心城区囊括市南区、市北
区、李沧区、崂山区、城阳区和西海
岸东区，面积约 898 平方千米的土
地。

规划锚定构筑结构合理、布局
完善、有位有度、有序高效的高质量
城市停车系统目标，通过多样供给
严格控制、盘活存量提升效率、差异
管理调控需求、规范路内优化秩序、
综合治理提质增效五大策略综合改
善停车环境，提升城市品质。

划定三类停车分区

针对不同区域的用地条件、开
发建设成熟度、公交发展水平、交通
运行状况、道路容量等存在明显差
异的情况，结合停车供需矛盾分布
情况，规划划定三类停车分区，实施
差异化分区管理和分区供给策略。
同时，城市公共停车场采取刚性控
制与弹性引导分类管控，保障资源
配置科学性。

其中，停车一类区为严格控制

区，一般为商业、办公较为密集的区
域，区域内公交服务水平高有2-3条
轨道交通线路覆盖的区域。采取严
格的停车供给和管理措施，管控停
车供给总规模，适度提高停车收费
推广存量共享、加强智能诱导、加强
违章执法管理，合理引导停车需
求。停车二类区为一般控制区，区
域内公交服务水平较高，有1条轨道
交通线路覆盖，适度提高停车设施
供应水平，采取基本车位充分供应、
出行停车位适度供应、路内泊位合
理设置等措施，适应多样化交通方
式发展。停车三类区为基本满足
区，为一类区、二类区除外的区域。
应充分适应较高的机动化出行水
平，采用相对较高的配建标准满足
停车需求提供适度宽松的出行车位
资源，注重停车换乘设施的预留。

秉持“问题导向、适应需求、多

样挖潜、合理布局”的原则，青岛市
中心城区共规划城市公共停车场
990余处，泊位约23万个。在用地形
式上，通过独立占地（21%）、绿地广
场地下（32%）、开发地块捆绑建设

（33%）、与交通场站结合（11%）等多
种挖潜方式有效增加供给。

青岛还将视野拓展至轨道交通
前沿阵地。结合我市轨道交通三期
线网，在轨道末端站、城区外围站、
外 围 组 团 站 规 划 地 铁 P + R（Park
and Ride，即停车+换乘）停车场，泊
位 9000 余个，深度融合公共交通与
个体交通换乘衔接。

随着《青岛市停车场专项规划
（修编）》稳步推进，未来青岛城市停
车环境有望改善，为城市高效运行、
市民便捷生活筑牢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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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规划公共停车场990余处
《青岛市停车场专项规划（修编）》批前公示

划定三类停车分区实施差异化分区管理和供给策略

我市房屋“养老金”新规今起施行
业主可一次投票表决多个项目，双“三分之一”同意即可使用专项维修资金

22月月2828日日，，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青岛市停车场专项规划青岛市停车场专项规划（（修编修编）》）》批前公示批前公示。。青岛市中心城区共规划青岛市中心城区共规划

城市公共停车场城市公共停车场990990余处余处，，泊位约泊位约2323万个万个。。此次规划范围为青岛市中心城区范围以及轨道交通三期线路站点一公此次规划范围为青岛市中心城区范围以及轨道交通三期线路站点一公

里覆盖范围里覆盖范围。。其中其中，，中心城区主要包括市南区中心城区主要包括市南区、、市北区市北区、、李沧区李沧区、、崂山区崂山区、、城阳区和西海岸东区城阳区和西海岸东区。。


